竞买须知
永春县中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组”）将于2024年6月14日10时至2024年6月15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永春县中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一批应收账款（以现状为准）进行第八次公开拍卖活动，现就有关的网上拍卖事宜敬告各位竞买人：

一、本《竞买须知》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所制订，竞买人应认真仔细阅读，了解本须知的全部内容。竞买人一旦报名交保证金，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拍卖公告》和《竞买须知》的全部内容，并受《拍卖公告》和《竞买须知》约束。

二、本次拍卖活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原则，拍卖活动具备法律效力。网络拍卖不限制竞买人数量，参加本次拍卖活动的当事人和竞买人应遵守本须知及《拍卖公告》的各项条款，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参加竞买的人不得阻挠其他竞买人竞拍，不得操纵、垄断竞拍价格，严禁竞买人恶意串标，一经发现，将取消其竞买资格，并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三、本次拍卖为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起拍价即为保留价，一人参与竞拍，出价不低于起拍价的，方可成交。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结束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就自动延迟5分钟。
四、竞买人应当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受让资格和条件；如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为便于买受人及时收到拍卖相关的文书，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应如实向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前述地址确认为邮寄地址，若需更改，买受人应在拍卖活动结束时与清算组联系确认更改。若提供的送达地址不确切，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使有关法律文书无法送达或未能及时送达的，竞买人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六、本次拍卖是经法定公告期后才举行的，拍卖人对拍卖标的所作的说明或提供的视频资料、图片等，仅供竞买人参考，不构成对拍卖标的的任何担保。竞买人在拍卖前必须仔细审查拍卖标的，调查是否存在瑕疵、缺陷，认真研究查看拍卖标的的实际情况，竞买人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拍卖标的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缺陷，并愿意承担一切风险。

七、竞买人竞拍前应向市场监督、税务等政府职能部门，对拍卖标的权属转让手续及相关要求和流程、税费缴付标准及起止时间，以及其他须注意的事项进行咨询，因政策原因或其他原因导致不能办理或完善相关手续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八、本次拍卖的成交价不包含转让时双方的一切税、费等费用。本次交易所产生的转让双方的一切税、费、任何有关此拍卖标的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营业税及附加、增值税及附加、契税、印花税、备案变更手续费、权证费、保管费等交易中规定缴纳的各种费用）及有可能存在的拖欠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九、买受人付清全部拍卖款项后，相关税、费的交纳及办理均由买受人自行完成。标的范围内若涉及到与标的相关的已知和未知的所有欠费及办理手续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前期应缴未缴的税（费）、违约金、资产所有人应承担的税费等），由竞买人自行了解、承担相关费用，并自行完成涉及到与标的所有相关的手续。拍卖成交之日起，买受人承担拍卖标的可能发生的一切损毁、灭失等风险。

十、本次拍卖成功后，买受人未能在7日内向清算组指定账户足额缴纳拍卖余款的，视为买受人悔拍，清算组有权没收其缴纳的保证金，并依照本文件及相关拍卖公告追究其违约责任，清算组同时有权根据《永春县中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财产变价方案》及实际情况对标的物另行处置，包括但不限于重新拍卖。重新拍卖时，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

十一、竞买人应认真咨询了解拍卖标的对买受资质的要求和有关确权、过户的手续。拍卖成交后，拍卖标的不能过户至买受人名下而产生的所有后果和损失由买受人承担，拍卖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请竞买人充分注意此投资风险。

十二、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请于距拍卖开始前1日与清算组联系。具体标的状况以现状为准，请各竞买人自行了解，并承担由此造成的风险。
十三、与拍卖标的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可参加竞拍，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若有优先购买权人且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1日前向清算组提交有效证明，经清算组确认后才能以优先购买权人身份参与竞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对拍卖标的享有的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人经通知未参与竞买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十四、本次变卖活动计价货币为人民币，变卖时的起拍价、成交价均不含买受人在变卖标的物交割、过户时应承担的全部费用和税费。

十五、清算组有权依法定事由暂缓拍卖、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

十六、本须知其他未尽事宜，请向清算组咨询，本须知内容与《拍卖公告》冲突的，以《拍卖公告》为准。

              

举报监督电话：0595-22307078。

           未尽事宜，请向清算组咨询。

           永春县中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清算组：

      联 系 人：陈先生、王先生

咨询电话：13559530109 、13859797877

       
                             永春县中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